公证员任职报审表（一般任职）

	姓  名
	
	性  别
	
	民族
	
	本人近期二寸正面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党  派
	
	身份证号码
	
	

	拟选配公证机构名称
	
	

	任职方式与任职的条件
	任职方式：一般

1、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  □否

2、年龄是否在二十五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是  □否

3、是否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是  □否

4、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  □否

5、是否在公证机构实习二年以上，经考核合格？□是  □否

或者是否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并在公证机构实习一年以上，经考核合格？□是  □否

6、是否有《公证法》第二十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的情形？□是  □否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意见
	经审核，          具备《公证法》第十八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担任公证员的各项条件，且无《公证法》第二十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的任何情形；其担任公证员的报请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一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材料齐全，程序合法；其担任公证员符合公证员配备方案。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一条和《公证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我厅同意其担任公证员，报请司法部予以任命。

审核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司法部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表一式三份，由司法部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各收存一份。申请人依法任职的，应收入其公证员执业档案一份。

2、本表使用A4型纸制作。除“司法部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栏外，均以打印方式填写。

3、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中发现申请人弄虚作假，伪造、变造相关证明材料的，应取消其申请资格。

公证员任职报审表（特许任职）

	姓  名
	
	性  别
	
	民族
	
	本人近期二寸正面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党  派
	
	最高学位
	
	

	身份证号码
	
	

	原职业
	原职业  □法学教授 □法学研究员 □公务员 □律师
	

	拟选配公证机构名称
	
	

	任职方式与条件
	任职方式：特许

1、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  □否

2、年龄是否在二十五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是  □否

3、是否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是  □否

4、是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是  □否

或者是否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制、□法律服务工作满10年的公务员、□律师？□是  □否

5、是否已离开原工作岗位，经考核合格？□是  □否

6、是否有《公证法》第二十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的情形？□是  □否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意见
	经审核，          具备《公证法》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规定的担任公证员的各项条件，且无《公证法》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的任何情形；        担任公证员的报请审核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一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材料齐全，程序合法；其担任公证员符合公证员配备方案。

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一条和《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我厅同意其担任公证员，报请司法部予以任命。

审核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司法部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表一式三份，由司法部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各收存一份。申请人依法任职的，应收入其公证员执业档案一份。

2、本表使用A4型纸制作。除“司法部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栏外，均以打印方式填写。

3、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中发现申请人弄虚作假，伪造、变造相关证明材料的，应取消其申请资格。

公证机构设立报审表

	组建和提出设立申请的

司法行政机关名称
	

	报告摘要

设立申请和组建
	（设立公证机构申请和组建报告全文见附件一）



	拟设立的公证机构的条件
	    1、是否有自己的名称？□是  □否

拟采用的名称为：          、          或           ，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并核定一个为正式名称。

2、是否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是  □否

办公场所设在      县（市）         路     号（办公场所证明见附件二）

3、是否有二名以上公证员？□是  □否

拟任公证员为：（姓名、简历、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公证员执业证复印件见附件三）

4、是否有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的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须的资金？□是  □否

开办资金数额为：            元（资金证明见附件四）

5、是否符合经司法部核定的公证机构设置方案的要求？□是  □否

6、是否在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公证员中推选了负责人？□是  □否（推选等的情况说明见附件五）

7、有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有  □无（如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见附件）

以上情况及所提交全部材料均属实。

                          申请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机关审查意见

上一级司法行政
	                              审查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主管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表连同附件一式三份，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和提出设立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各收存一份。公证机构依法批准设立的，应收入该公证机构的执业档案一份。

    2、本表使用A4型纸制作。除“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栏外，均以打印方式填写。确实不具备打印条件的，可以使用毛笔或黑色钢笔（签字笔）以正楷填写，字迹应端正、清晰。

